翁牛特旗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《2024年度翁牛特旗封闭取水井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翁政发〔2024〕106号

各苏木乡镇街道人民政府（管理办）、大兴农场、各有关单位：
根据《赤峰市人民政府关于2024年度赤峰市封闭取水井工作的通知》（赤政发﹝2024﹞10号）有关要求，现将《2024年度翁牛特旗封闭取水井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情况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
翁牛特旗人民政府
2024年7月8日

2024年度翁牛特旗封闭取水井工作方案

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“十六字”治水方针，落实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，切实加强地下水资源管理工作，有效治理翁牛特旗地下水超采问题，根据《地下水管理条例》《内蒙古自治区地下水保护和管理条例》《赤峰市地下水保护条例》规定和《赤峰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〈2024年度赤峰市封闭取水井工作方案〉的通知》要求，结合翁旗实际，制定本方案：
一、指导思想
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“节水优先、空间均衡、系统治理、两手发力”的治水思路，坚持全面节约、有效保护、合理配置水资源的原则，落实“城市用水先地表水、后地下水”的政策要求，实行地下水开采总量控制，对存在不合理开发利用问题的城镇地下水取水工程关停和封闭，实现地下水资源合理开发、有效保护、科学管理和持续利用。
二、责任目标
按照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的原则，封井工作由各苏木乡镇街道场及综合行政执法局组织实施、验收，按照方案时序要求，2024年8月20日前完成全旗取水井封闭任务，旗政府及旗直有关部门负责对封井工作进行督导、检查，确保做到应封尽封、应停尽停，坚决杜绝私自启用现象。
三、实施范围
（一）城区自备水源井。在城区和已实现集中供水的各类园区实施自备水源井封闭。对历年乌丹城区封闭自备水源井中关停类自备水源井重点复查，对未经许可的新增自备水源井进行封闭。以下自备水源井除外：
1、食品、制药企业；
2、军警单位；
3、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内绿化井；
4、列入整改范围内的地源热泵；
5、无公共供水管网区域内用于居民生活用水的自备井；
6、确需保留的其他自备水源井，如医院、学校的应急井等。
（二）绿化水源井。在乌丹城区、内蒙古赤峰农畜产品开发区翁牛特旗产业园（赤峰玉龙工业园区）内实施绿化水源井封闭工作。封闭各类物业公司和环卫公司绿化用水源井（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内绿化井除外），禁止用水户使用自来水、自备水源井用于绿化；对管辖范围内公路沿线及周边地区加水点坚决取缔。
（三）灌溉机电井。非法灌溉机电井；不具备出水能力的灌溉机电井。
四、封闭方式
（一）封闭。自备水井用户，应自方案下发之日起，立即采用砂石、混凝土方式回填封闭自备井；灌溉机电井采用井口加盖封堵、上锁、封条封存、屯井回填等措施封闭。
（二）关停。对具有应急用水需求的单位，所属自备井可采取对井口、主阀门上锁的方式进行关停，需要安装计量设施并在属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。有应急用水需求时，经属地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进行开锁取水，并做好使用登记。
五、封闭时限及要求
（一）城区自备水源井用水户、绿化井用水户应于2024年8月20日前，主动完成自备水源井封闭工作，并向所在地苏木乡镇街道场申报登记；各园区自备水源井用户主动向所在园区管委会申报登记。
（二）非法灌溉机电井用水户、不具备出水能力的灌溉机电井用户应于2024年9月15日前，主动完成自备水源井封闭工作，并向所在地苏木乡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申报登记，各地区要建立封井或断电台账。
（三）乌丹城区自备水源井用水户，主动拆除取水设备，封闭自备水源井。应自行申请接通替代水源，供水单位应在5日内接通替代水源。
（四）在时限内逾期未封闭的非法打井用水户、被群众举报经查证属实的非法打井用水户，由属地联合公安派出所、综合执法局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地下水管理条例》《内蒙古地下水保护和管理条例》《赤峰市地下水保护条例》等相关规定作出处罚（处理）决定，对不主动履行的申请法院强制执行，所需费用由用水户自行承担，同时，按照相关法规进行处罚。
六、实施主体
各苏木乡镇街道场和旗直相关单位为实施主体。灌溉机电井封闭工作，由各苏木乡镇街道场根据实际情况，组织公安派出所、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展具体工作；城区自备水源井封闭工作，由属地组织公安派出所、综合执法局开展具体工作；城区绿化水源井封闭工作，由相关单位协同工科、住建、水利、公安、城市管理等相关部门开展具体工作。
七、有关要求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。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以强烈的责任感、使命感和紧迫感，强化责任担当，按照方案要求，加快推进取水井封闭工作。
（二）明确工作任务。封井工作时间紧、任务重，各部门要明确工作任务，将封井工作做实、做细、应封尽封，确保按时限要求完成取水井封闭工作。
（三）加强督查检查。旗政府将成立督导组，协同相关部门在各阶段对各地区封井工作进行督查，对未完成工作任务的地区进行约谈提醒。
（四）强化宣传引导。在实施封井过程中，要充分做好相关法规政策讲解和舆论引导等工作，利用广播、电视、网络等多种方式做好宣传，为封井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。

附件：1.翁牛特旗封闭取水井工作领导小组
附件1

翁牛特旗封闭取水井工作领导小组

组  长：查干巴特尔  旗政府副旗长
副组长：马洪宾      旗政府办公室副主任
张景然      旗水利局局长
成  员：崔凤廷      旗委宣传部副部长
兰晓东      旗农牧局局长
刘环宇      旗林草局局长
林树森      旗自然资源局局长
王志勇        旗公安局副局长
高玖雷      旗住建局局长
付  益      旗城管局局长
周志军      旗工科局局长
王宏宇      旗市场监管局局长
宋立广      旗司法局局长
刘立国      旗卫健委主任
温志刚      旗教育局局长
王亚娟      融媒体中心主任
董  新      玉龙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
徐文刚      旗水利局副局长
孙治立      旗浩达供水公司董事长
陈永利      国网供电公司总经理、党委副书记
各苏木乡镇街道场行政正职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旗水利局，办公室主任由张景然同志兼任，2024年封闭自备水源井工作完成后，领导小组自行撤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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